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 

发布时间：2025 年 8 月 25 日 

目  录 

案例一 安某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准确识别以虚拟货币等手段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案例二 詹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依法惩处利用大额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案例三 陈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依法严惩假借废品回收从业便利长期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案例四 朱某、刘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处理 

案例五 满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严格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并准确界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和帮信罪 

案例六 黄某某、林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全面、准确评判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 

 

案例一 安某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准确识别以虚拟货币等手段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一）基本案情 

2020 年 9 月至 10 月，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网络平台

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诈集团的犯罪分子（另案处理）取得联

系，按照对方指示提供郭某的多张银行卡账户用于接收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

户后负责用本人名义注册并登录 OKEX 交易平台，陈某某负责操作 OKEX 交易平台

将他人转入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购买虚拟货币，随后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

拟货币账户，对方则按照比例向安某某等人支付提成。安某某等人以上述方式帮



助犯罪分子转移大量资金，其中包括查实的被害人汤某某、朱某、童某某等人被

骗取的资金共计 50 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安某某等三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向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三名被告人的供

述及从涉案手机中提取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认定三名被告人明知所经手的资

金系犯罪所得。被告人安某某等三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拟货币等手段

帮助犯罪资金转移，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情节严重，以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安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被告人郭

某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

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随着区块链技术和虚拟货币的兴起，犯罪集团和犯罪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虚

拟空间来掩盖犯罪资金的来源和性质，借助网络空间的实时性，突破空间限制，

加快资金转移的速度，而处于网络两端的行为人往往采用虚拟用户名注册，犯罪

手段更加隐蔽，相关犯罪更难查处。被告人安某某等三人通过 OKEX 等网络交易

平台将他人犯罪所得用于购买虚拟货币，再以虚拟货币形式实现资金快速转移，

以此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公安机关追查。针对实践中掩饰、隐瞒犯罪手法的不断翻

新，《解释》明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方法”，包括任何足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

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

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等。对于司法实践中越来越专业、隐蔽的资

金转移行为，司法机关要透过资金流转的表象，准确识别各类迷惑性强的犯罪手

段，精准打击犯罪。 

案例二 詹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依法严惩利用大额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詹某某系广东省饶平县鑫某福珠宝店店主。詹某某在店员向其汇报有

人大额购买黄金首饰的行为异常时，出于牟利目的，指使店员继续向可疑人员出

售黄金首饰，并与可疑人员建立手机联系，在可疑人员前来大额购买黄金首饰前

即通知店员做好准备。2022 年 2 月，詹某某用于接收客户购金款的本人银行卡

因流入涉诈资金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公安机关明确告知詹某某他人购金款系电

信诈骗犯罪所得，詹某某协助调查并退赃。2022 年 3 月至 4 月，詹某某明知他

人使用犯罪所得到其店内大额购买黄金首饰以便迅速洗白、转移资金，仍继续配

合可疑人员完成交易，收到购金款共计 600 余万元，已查明均系电信诈骗犯罪所

得，涉及 91 名诈骗被害人。公安机关抓获詹某某后，詹某某积极协助公安机关

追查犯罪，确保已售出的黄金首饰被及时扣押，至本案二审判决时，扣押在案的

赃款及黄金首饰折合人民币 500 余万元，上游犯罪被害人的绝大部分损失得以挽

回。 

（二）诉讼过程 

广东省饶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詹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饶平

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饶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可疑人员大额购买黄金

首饰的交易方式明显异常，可疑人员报一个购金总金额，由店员确定购买黄金首

饰的数量，对款式在所不问，付款时一边与他人手机交流，一边按对方指示换用

多张银行卡分散刷卡支付；詹某某与可疑人员建立手机联系，并在被公安机关明

确告知他人购金款涉诈后仍继续交易。詹某某明知他人利用大额黄金交易方式转

移犯罪所得，仍配合交易，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情节严重。

根据其犯罪行为及积极协助追赃挽损等情节，认定被告人詹某某犯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詹某某

提出上诉，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犯罪分子利用大额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在全国

多地蔓延扩散，成为此类犯罪一种新的常见犯罪手法。司法实践中，一些犯罪分

子收到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后立即安排人员在金店大额刷卡购买金条、首饰等黄金

制品，将所购黄金制品运送出境或出售变现，通过匿名交易迅速实现资金转移、

转换，以此掩盖资金不法性质、模糊资金的来源和去向。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

因具有高价值、便携性、易变现、不记名等特征，《反洗钱法》明确规定从事规



定金额以上贵金属、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属于“特定非金融机构”，必须履行

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报告、可疑交易上报等义务。对此，司法工作人员要根

据交易异常性、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证据综合审

查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是犯罪所得，依法惩治利用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行为。同时，司法机关将追赃挽损贯穿于整个办案流程，至本案二审判决

时，扣押在案的赃款及黄金首饰折合人民币 500 余万元，上游犯罪被害人的绝大

部分损失得以挽回，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立场。 

案例三 陈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依法严惩假借废品回收从业便利长期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一）基本案情 

2018 年 7 月至 2021 年 3 月，李某（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谎称承接工程需要钢板铺路，取得被害人徐某东、李某松等的信任，与上述被害

人签订钢板租赁合同，骗得钢板 5000 余块，后联系经营废旧金属回收公司的被

告人陈某某销赃。陈某某明知李某所售的铺路钢板系完整钢板，且来源不明，仍

长期、多次以明显低于钢板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并转卖。陈某某支付给李某收购

钢板的费用总计 1600 余万元，转售后非法获利 600 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黄陂

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黄陂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某明知李某所售

的铺路钢板来源不明，结合社会常识、工作阅历等，足以判断铺路钢板系犯罪所

得，其代为销售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鉴于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情节

严重，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宣判后，没有

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假借废品回收从业便利实施收赃、销赃犯罪行为，是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的常见方法。根据《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废旧金属回收公司的经营人负有审查所回收金属来源合法性的义务，对

于明显并非废旧金属且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铺路钢板，足以判断赃物嫌疑的，



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陈某某作为长期从事废品收购的从业人员，对于李某长期、

多次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送来的完整铺路钢板予以收购并转卖，涉案金额大、非

法获利程度高，且对上游犯罪分子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应依法严惩。本案通过严厉打击废旧

金属回收公司利用经营便利实施的收赃、销赃行为，警示此类废品收购从业人员

树立法律底线意识，合法合规经营。 

案例四 朱某、刘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处理 

（一）基本案情 

2020 年 6 月，被告人朱某接受赵某（另案处理）的委托，于 2020 年 7 月上

旬安排运输船前往赵某指定海域过驳海砂后再运输至指定地点交付。同年 7月 3

日，朱某指使被告人刘某驾驶兴宁 85 船从广东东莞海腾码头附近出发至指定浅

滩海域装海砂，并让刘某在进入指定海域前关闭船上的 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驾船至指定海域后使用“甚高频”频道“71”与附近的采砂船取得联系从而过驳

海砂。同月 6日 17 时许，刘某驾驶兴宁 85 船先后从两条采砂船上过驳海砂共计

21000 余吨，朱某、刘某明知运输的海砂没有相关合法手续及单据，仍将他人非

法开采的海砂运输转移，并于当日 22 时许起锚驶往宁波方向。途中，宁波海警

局执法人员登临兴宁 85 船检查，当场抓获刘某及船上其他工作人员，并查获上

述海砂。2020 年 7 月 11 日，朱某接到海警部门的电话通知后前往宁波海警局接

受调查。经鉴定，涉案海砂价值共计 149 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朱某、刘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

象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象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某、刘某明知

是他人犯罪所得而结伙予以转移、运输，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根据朱某、刘某的供述，结合关闭 AIS、驾船隐匿行踪等客观行为

表现，足以认定朱某、刘某明知是犯罪所得。关于上游犯罪非法采砂的地点不清、

非法采砂的行为人未到案的问题，经查，有关主管部门未在相关浅滩海域颁发海

砂采矿许可证及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兴宁 85 船装载海砂地点不存在登记的



海砂采矿权，因此足以认定涉案海砂系他人非法采矿所得，上游犯罪事实成立。

被告人朱某有自首情节，可从轻、减轻处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刘某系从犯，可以从轻、减轻

处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当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但在司法实践中，

一些非法开采海砂等非法采矿犯罪的过驳、运输行为因其环境复杂性与隐蔽性，

举报线索多在运输环节，上游犯罪虽查证属实，但在具体情节上还存在上游犯罪

非法采砂的地点不清、非法采砂的行为人未到案等问题。对此，《解释》明确规

定，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行为人尚未到案，或者依法未予追究刑事责任

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办理此类案件，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涉

案海砂矿质鉴定、涉案海域是否登记海砂采矿权的情况等，结合相关被告人的口

供，能够证明涉案海砂系非法采矿犯罪行为的犯罪所得，即可认定上游犯罪事实

成立，不要求必须掌握具体的犯罪人和事实细节。在定罪量刑方面，司法机关根

据上游非法采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和被告人朱某、刘某分别存在自首、从犯等法

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对其减轻处罚，妥善处理了上下游犯罪量刑平衡的问题，

取得了良好效果。针对该问题，《解释》规定上游犯罪是非法采矿等定罪量刑数

额标准较高的犯罪的，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标准为 500 万

元且符合其他条件，确保上下游量刑均衡，罪责刑相适应。 

案例五 满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严格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并准确界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和帮信罪 

（一）基本案情 

2023 年 11 月，被告人满某某经他人介绍与专门从事洗钱业务的团伙取得联

系，为牟取非法利益，将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提供给该团伙使用，并收集潘某、

宋某、于某等人的银行卡、手机卡交给该团伙。洗钱团伙中负责与满某某对接的

上线人员承诺按天数向满某某发工资，并按照全部银行卡流水金额向满某某支付



1%的提成，由满某某从中按各自银行卡流水金额向潘某等人发放相应报酬。满某

某被带到该团伙专门从事资金转移的出租屋，由该团伙提供食宿，在满某某在场

的情况下，该团伙成员操作满某某等人的银行卡进行频繁收款、转账；当部分账

户因资金交易异常被银行采取封控措施后，该团伙即通过满某某安排相应银行卡

主到银行支取卡内现金。满某某等人银行卡内流水金额中查明的犯罪所得即涉诈

资金共计 78 万余元，满某某安排他人持银行卡取现的金额共计 25 万余元。满某

某从中非法获利 9100 元。 

（二）诉讼过程 

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一审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满某某有期徒

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乳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认为满某某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满某某明知其所提供或介绍他人提供的银行卡内转移的资金是犯罪所

得仍然提供资金转移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满某

某系受他人指使参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减轻处

罚。撤销一审判决对满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定罪量刑，认定满某某

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二千

元。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本案对于如何准确认定涉“两卡”案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及

界分该罪和帮信罪具有指导意义。在涉“两卡”案件中，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的划分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对此，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

则，综合考察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内容、提供帮助的类型和方式，准确界分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信罪。两罪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存在不同，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是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而掩饰、隐瞒的行为，帮信罪是明知他人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系他

人犯罪所得”并实施掩饰、隐瞒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

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

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并结合行为人的职

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供述和辩解等进行实质审查、综合判断。 



案例六 黄某某、林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全面、准确评判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 

（一）基本案情 

2023 年 3 月 9 日至 10 日，被告人黄某某、林某某受他人雇用、指挥，在浙

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接应上线人员从外地联系的提供银行卡人员，后使用上线人员

提前租赁并配备驾驶员的车辆，载供卡人员在嘉兴市区周边兜转。其间黄某某、

林某某根据上线的指示，共同配合，操作供卡人员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

行账户手机银行接收、转移资金，并要求供卡人员配合刷脸验证将资金转入指定

银行账户。经查，林某某、黄某某以上述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的资金共计 450 余

万元，其中 165 余万元查实系电信网络诈骗资金。 

（二）诉讼过程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黄某某、林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向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南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某、林某

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帮助转移，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黄某某、

林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165 万余元，已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应判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二人受人雇用、指使，在共同犯罪中明显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黄某某、林某某虽然对行为的洗钱性质可认

定明知，但对涉案银行账户的进出资金数额及去向无法掌控，实际获利总计只有

几千元，故应由上游电诈犯罪分子之下的整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团伙共同

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罪责，综合本案案情及被告人认罪认罚和退缴违法

获利的表现，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黄某某、林某某有期徒刑

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要

把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作为重点，同时针对境内协同人

员进行全链条打击。在犯罪分工日益精细的网络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实际

操作转账、取现、刷脸验证的行为人可能与上游犯罪人关系甚远，对涉案银行账

户的进出资金数额及去向完全无法掌控，应由犯罪团伙全部成员共同承担刑事责

任，尤其是起组织、指挥作用的团伙成员，应当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不能机



械地直接按照行为人参与转账的犯罪所得金额甚至经手银行卡内的犯罪所得金

额来量刑。司法机关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评判行为人在犯罪

链条中的地位、作用，做到突出重点、精准打击犯罪。此外，对涉案人员应当准

确区分主从犯，结合行为人的悔罪表现等，做到精准量刑，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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